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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评价项目概述 

（一）项目背景 

国家司法救助是指国家向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而生

活面临急迫困难的当事人、证人(限于自然人)等即时支付救助

金。开展国家司法救助是我国司法制度的内在要求，是改善民

生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

（二）项目立项依据 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 

2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《关于印发<人民检察院开展国

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>的通知》高检发办字〔2021〕135 号。 

3、广东省委政法委联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、广东省人民

检察院、广东省公安厅、广东省司法厅、广东省财政厅出台的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规范全省国家司法救助工作若干问题的意

见》通知。 

（三）项目绩效目标 

保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司法救助的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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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应当树立救助意识，全面了解当事人受不法

侵害造成损失的情况及生活困难情况，对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

件的当事人要主动告知其申请救助的方式，及时按程序提供救

助。 

（四）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

项目资金来源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，资金投入量为 92.57

万元，资金投向为司法救助案件中的被救助人。我院 2023 年年

初预算为 30 万元，后年中预算调整，为 92.57 万元。变更原因

为根据高检院工作要求，切实提高案件救助率，根据统一部署

安排追加预算资金。 

（五）项目实施情况 

我院第六检察部是开展国家司法救助的专责部门。办案部

门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救助线索，可以提出救助建议，并将线索

材料及时移送负责第六检察部。第六检察部审查国家司法救助

申请时，办案部门应当提供有关案件情况及案件材料。由办案

部门开展国家司法救助更为适宜的，经检察长批准，也可以由

办案部门办理。 

我院检务保障部负责指导专责部门编制和上报国家司法救

助资金年度预算，向救助资金管理部门申请核拨经费等保障工

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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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 

（一）总体结论 

我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把加强国家司法救助

工作作为践行司法为民、办好民生检察实事的重要抓手，主动

把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深度融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大

局，着眼于加强对困难群体合法权益保护，加大对涉案扶贫对

象和陷入生活困难被害人、近亲属等的司法救助力度，有效防

止因案增贫、因案致贫、因案返贫，彰显了党和国家的关怀，

传递了人民司法的温度。 

（二）项目绩效分析 

2022 年我院已办理司法救助案件 37 件，直接救助 39 人，

比去年同期分别上升 362.5%和 225%，救助金额 92.57 万元，比

去年同期上升 147.29%。 

三、项目主要绩效或成功经验 

（一）是加强组织领导，形成司法救助工作合力。我院结

合高检院今年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司法救助助力乡村振兴专项

活动，贯彻落实《人民检察院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》，

完善了司法救助线索管理，根据市院《广州市检察机关工作质

量建设年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方案》，在院党组的高度重视下，

成立我院国家司法救助领导小组，全面加强了与刑检、民行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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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联动和沟通，在检察办案全过程、各环节全面落实司法救助

责任，通过与上级院联合救助等方式填补资金缺口。组织召开

我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业务会商会议，各业务部门负责人及第

六检察部部分人员参加会议，就全面提升我院司法救助工作质

效、胜利完成全年工作任务进行会商研讨。 

（二）是强化外部联动，加大困难妇女精准救助力度。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》《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华

全国妇女联合会关于开展“关注困难妇女群体，加强专项司法

救助”活动的通知》等规定，为进一步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和妇

联组织的职能优势，加大司法过程中对困难妇女的救助帮扶力

度，我院多次与白云区妇女联合会就“关注困难妇女群体，开

展专项司法救助”活动进行联动协作，并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

在我院举行签约仪式。通过联签合作，双方建立了针对困难妇

女救助线索的梳理和移送机制、会商机制，完善了协作配合机

制，明确了救助重点，开启了检察院与区妇女联合会专项司法

救助活动的深度合作。 

为了更好地贯彻最高检专项救助活动意见，我院加大对困

难妇女的关注，联合区妇联采取多元化措施开展对困难妇女的

帮扶，全年救助妇女 14 人，其中救助因故意伤害、故意杀人导

致被害人死亡或重伤，家中年老母亲失去子女赡养的女性 4 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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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幼失去抚养的女童 5 人,救助被性侵的被害女性 5 人。我院不

仅从经济上帮助被害女性的基本生活，保障她们能够及时获得

医疗救治，而且时刻关心她们的心理健康，陈某怡等案的四名

被害人均是遭受性侵的被害人，不仅身体受伤害，心理也因此

遭受创伤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，为了让她们尽快恢复正常生活，

有的案件聘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给予心理辅导，有的给予经济

上的帮扶，让她们有经济能力医治心理问题，修复心理创伤。

我院通过办理一批困难妇女的司法救助，传递司法温暖，彰显

了检察机关执法为民的情怀。 

（三）是充分发挥“司法扶贫”的特色和优势，有效防止

刑事被害人因案返贫、因案增贫。我院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检察

院关于加强我省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》的精神制定了专项活动

工作方案，针对本院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。同时，

对白云区政府《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的实施意见》征求

意见稿积极谏言，将完善司法救助工作纳入全区社会救助体系

当中，同时贯彻张军检察长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、将司法

救助工作深度融入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大局、为保障民生贡献

了检察力量。 

（四）是办理精品案例，擦亮司法救助“暖阳工程”品牌。

为深入推进控告申诉检察“质量建设年”活动，我院积极探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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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救助新举措，以精品案例培育作为发力点和突破点，充分

发挥精品案例的引领与示范作用，擦亮司法救助的“暖阳工程”

品牌，推动控申检察办案质效全面提升。 

四、存在问题或不足 

（一）案源仍需继续拓宽。虽然院内已形成协助机制，由

刑检部门经办人主动给致人重伤、致死的故意伤害、交通肇事

等案件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寄送《申请国家司法救助告知书》，

被害人是否符合救助条件，更多需要经办人进行有效甄别，很

多伤害案件的被害人及其家属文化程度不高，即使收到告知书

也不清楚自己是否符合救助条件。 

（二）跨部门联动救助实践中存在诸多困难。近年，我们

一直致力于多元化救助以期加强救助效果，切实帮助被害人摆

脱困境，有的需要教育部门解决未成年被害人的求学问题、有

的需要民政部门解决收留问题，有的需要解决资金监管和发放

问题等等，但联动相关部门时，往往因各种原因无法有效解决。 

五、相关建议 

（一）政策方面建议。 

向各级部门反映救助工作中存在的困难，以期推动制度的

完善，更好地获得有关单位的理解和支持，解决实践中的一些

困难和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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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管理方面建议。 

为切实扩大案源，不定期推送司法救助的基本标准，以更

高质量筛查、移送救助线索，提高救助率。 

（三）绩效管理方面建议。 

适当增加资金预算，切实做到应救尽救，对资金缺口采用

联合救助的方式予以解决。通过会商，统一司法救助案件需制

作和填写的文书和表格，规范每一起案件的制作标准。 

 


